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合同
合同名称： 关于其他印刷服务的框架协议合同 

合同编号： 12N49850190120261401 

采购单位（甲方）： 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 

住 所： 南宁市建政路12号 

供 应 商（乙方）： 广西壮族自治区机关文印中心 

住 所： 南宁市青秀区南宁市教育路3-1号 

签订合同地点： 广西南宁市 

签订合同时间：  

合同使用说明：本合同文本为框架协议采购第二阶段采购人与入围供应商签订具体合同时使用。

采购合同文本
合同编号：

采购单位（甲方）采 购 计 划 号：

 
序号 采购计划文号 采购目录 数量 预算资金 资金来源性质 资金支付方式

1 广西政采[2026
]12472号 其他印刷服务 1 5376.00 一般公共预算

资金
授权支付

 

供 应 商（乙方）

签 订 地 点 签 订 时 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按照并严格遵循自治区本级及南宁市本级预算单
位印刷服务框架协议采购的征集文件、响应文件、印刷服务框架协议，甲乙双方签订本合同。

一、印刷服务项目、价格

 

序
号

采购计划文号 商品名称 品牌 型号 配置要求
采购数

量
单位 成交单价

1
广西政采

[2026]12472
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
机关文印中心自
治区本级及南宁
市本级预算单位

印刷服务

- - 产地:中国 1 件 0.00

2 -

【服务项】本项
服务为计量单
位，供应商按

1000元报价，不
能更改报价。

- - - 5 项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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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服务
项】210*297
㎜，封面：用
3mm工业板

纸，157克铜版
纸，压哑光膜，
局部UV100c㎡，
四色印刷；内
页：192P（96
页）80克双胶

纸，双面单色；
锁线精装；含设
计、排版、校对
服务，南宁市内
送货上门。按50
本采购规模报1
本的单价。

- - - 1 本 70.00

4 -

【服务项】本项
服务为计量单
位，供应商按
100元报价，不
能更改报价。

- - - 3 项 100.00

5 -

【服务
项】70*100mm，
PVC单面印彩

色、加厚、加压
成型、扎圆孔。
含排版、校对，
南宁市内送货上
门。按100张的
采购规模报1张

的单价。

- - - 1 张 5.00

6 -

【服务项】9
号，C4三折边

（起墙20mm），
非涉密信

封，120克牛皮
纸，单色印刷，
南宁市内送货上
门。按500个的
采购规模报1个

的单价。

- - - 1 个 1.00

合同总价（元） 5376.00

合同总价（大写） 伍仟叁佰柒拾陆元整

 

  增值服务项具体商品明细

序号 增值服务项 增值服务项商品明细

1            增值服务（1）             广西水资源监测信息月报共5期，全文排版、印刷 

2            增值服务（2）             全文用128克铜版纸双面印刷、遇彩印彩 

3            增值服务（3）             邮寄、交换、配送 

合同总价：（大写） 伍仟叁佰柒拾陆元整 ，（小写）  5376.00 元

二、付款方式

付款方式： 对公转账 

三、服务条款

具体内容见印刷服务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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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章）                

               

               

  年   月    日                

乙方（章）                

               

               

  年    月    日                

通讯地址： 南宁市建政路12号                 通讯地址： 南宁市青秀区南宁市教育路3-1号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0771-2185278                 电话： 0771-5330382                 

开户银行： 建行南宁园湖北路支行                 开户银行： 建行南宁邕州支行                 

账号： 45001604354050501515                 账号： 45001604450050501602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经办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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